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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秘書

劉國昌先生

劉先生：

本港發展智能運輸系統本港發展智能運輸系統本港發展智能運輸系統本港發展智能運輸系統

四月二十七日來信收悉，信內附有一位署名黃先生

就本港發展智能運輸系統事宜提交的意見書。現謹就上述意

見書作出回應。

正如我們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指出，政府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已展開內部研究，檢討本港

的智能運輸系統策略。這項研究探討本港實施智能運輸系統

策略時，在技術、行政和財政方面須符合的要求。研究建議

本港設立運輸資訊系統，以及採用一個新的交通管理架構。

政府在進行上述研究期間，檢討過其他國家 (包括美
國、日本、歐盟和新加坡 )為運用智能運輸系統而設立的行
政和技術架構，以及組織上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曾與上述

部分國家的官員和有關系統的從業員交換意見，聽取他們在

發展智能運輸系統方面的經驗。此外，我們在提出建議前，

也曾研究其他國家有關發展智能運輸系統的刊物及資料。從

我們的研究及與其他國家的同業接觸所得，其他國家目前所

應用的智能運輸系統，主要應付兩方面的用途，一是有效率

地收集及發放運輸資料，另外是建立一套完善及整體的交通

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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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除汲取海外同業的經驗外，也曾諮詢本地專家

和業內人士，以聽取他們對制訂切合本港需要的智能運輸系

統策略的意見。提供意見的人士和機構，包括本港大專院校

的學者、公共交通機構、資訊科技公司和電訊公司、資訊系

統供應商和其他服務供應商。而我們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向委

員會提交的建議，已經融合了本地及外國的專家的意見。

政府明白必須以協調得當的方式，適時實施智能運

輸系統策略，以確保能充分及有效運用資源。為此，政府會

繼續與公共交通機構和其他私人機構保持聯絡，以發展一套

最切合香港需要的智能運輸系統。

運輸局局長

(盧世雄代行 )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


